
  ACH 定期定額自動轉帳捐款授權書 

 

立授權書人                  （即存戶，以下簡稱本人）茲授權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（以下簡稱該

會），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（ACH）機制，依照表列資料，自下述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自

動轉帳付款作業，以作為本人捐款該會之款項。本人已詳閱及同意授權書背面之各項約定條款。 

 

 

 

捐 款 支 持 弘 道 助 老 服 務 

定期捐款  自西元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起（每月 15 日扣款，遇假日提前） 

捐款金額  □ 500 元/月  □ 1,000 元/月  □ 2,000 元/月  □ 其他金額 ___________ 元/月 

※第一次扣款將於收到捐款單送核印成功後，於次月 15 日進行第一次扣款，遇假日提前。 

【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使用授權同意書】 

關於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等事宜，本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規定，依法告知相關事項，請

您掃描下方 QR Code 閱讀「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使用授權同意書」，並勾選是否同意後，接續填寫個人資料。 
 

□ 已閱讀個資同意書內容，且同意 ( 同意收到本基金會活動訊息、高齡資訊 ) 

□ 不同意 ( 本基金會僅於履行法定義務之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) 

 

 立 授 權 書 人（即存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存戶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/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同銀行使用之用戶號碼) 

 授 權 直 接 轉 帳 付 款 類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 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捐 款 人 基 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捐款人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 □同立授權書人  性別：□男 □女  出生日期：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通訊地址 ：□□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手機/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M A I L 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收據抬頭：□ 同捐款人 □ 指定抬頭 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/統編 ___________________ 

收據開立：□ 不須寄發 □ 年度寄發 □ 每次捐款皆寄發   

上傳國稅局：□同意（選擇捐款資料申報綜所稅者，收據身份證字號必填） □不同意 

※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規定：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捐贈者之名稱及捐款金額，除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，始得不公開。欲取得【捐贈者表示意見

書】請至官網愛心捐款/捐款方式專區下載。 

 
本授權書一式二聯，皆填妥與用印 (開戶印鑑 )或簽名後，請以掛號方式全部寄回「 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23 4 號 3 樓，弘
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社資組收」，並請來電 04-22060698 分機 331、 330、 329 確認，謝謝您的愛心支持。  

※慎防詐騙※ 我們不會致電要求您至銀行ATM 操作任何捐款設定，請務必提高警覺！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發動行：國泰世華銀行健行分行   發動行代號：0132376 

發動者：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統編：98179269  交易代號：530 慈善捐款 

立授權書人（即存戶）於授權帳戶之原開戶印鑑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式二聯均要蓋章，若印鑑為簽名者，請二聯皆要親簽。） 

（本欄為金融機構使用，立授權書者請勿填寫） 

存款帳戶資料如有不符，請於下列欄位打勾，並寄

回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經辦人員。 

□印鑑不符     □二聯未蓋章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：       經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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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 款 支 持 弘 道 助 老 服 務  

定期捐款  自西元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起（每月 15 日扣款，遇假日提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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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同銀行使用之用戶號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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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式二聯均要蓋章，若印鑑為簽名者，請二聯皆要親簽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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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：       經辦： 



 

 

 

 

「ACH 定期定額自動轉帳捐款授權書」使用說明 

 

親愛的弘道之友， 

    感謝您採用定期定額轉帳方式捐款，常年支持弘道助老服務，煩請特別注意以下事項： 

1. 本授權書需一式二聯，填寫完成後請務必二聯皆需用印（請用開戶印鑑）或親筆簽名，並將二聯正本

授權書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「40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234 號 3 樓 社資組收」。授

權核印完成後，本會與銀行將各留存一份正本。 

2. 填寫完成後請協助審查授權書是否正確用印（開戶印鑑）及有無塗改處；若有塗改，於二聯塗改處用

印（開戶印鑑）或簽字。下方「捐款人資料」，若與存戶資料相同，仍請協助再次填寫。 

3.  本會收到授權書後，銀行端核印流程約需 2-3 週，核印完成後，於次月 15 日進行扣款。 

4.  授權直接轉帳扣款日期為每月 15 日，若遇假日則提前至上一工作日。 

5. 每筆捐款由弘道支付銀行 10 元手續費。 

6. 授權人欲終止捐款時，請電洽 04-22060698#331、330、329 社資組，索取 ACH定期定額捐款終止

聲明書。 

7. 未參加 ACH 代收的行庫：中國輸出入銀行、中華開發工業銀行、臺灣工業銀行、臺灣郵政、泰國盤谷

銀行、美國運通銀行、美國紐約銀行、新加坡商大華銀行、法商興業銀行、美商摩根大通銀行、新加

坡商星展銀行、美商富國銀行、日商三菱東京日聯銀行、日商三井住友銀行等 14 家銀行尚未接受授權

作業，其餘各銀行，皆可適用。 

8. 為因應「國稅局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」，以達節能減碳及便民服務，捐款者勾選同意「上

傳國稅局」後，即授權本會將貴戶之捐款明細，提供給稽徵機關作捐贈資料之歸戶作業。將來捐款人

每年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可免附本會寄發之收據憑證，故懇請捐款人協助填寫「不須寄發，同意上傳

國稅局」。 

9. 若您有填寫 e-mail 網址，本會將主動寄送電子刊物。 

10. 如果您欲改採其他定期定額捐款方式，可參考以下介紹方式： 

▲信用卡捐款∣請至弘道官網《愛心捐款-捐款方式》下載〖信用卡捐款資料表〗 

▲郵局存款帳戶捐款∣ 請至弘道官《愛心捐款-捐款方式》下載〖郵局轉帳授權書〗 

11. 更多捐款方式歡迎至弘道官網查詢：http://www.hondao.org.tw 

12. 以上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洽詢 04-2206-0698 分機 331、330、329 社資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〜感謝您與弘道共創溫馨友善樂活的高齡社會〜 

地址 | 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234 號 

電話 | 04-22060698 傳真 | 04-22060701 

Email | drm@hondao.org.tw 

http://www.hondao.org.tw/

